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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大祥公安分局东湖寺派出所红星社区民警
段绍杜带着一名外来老人找到了老人儿子家，老人的家人
热情招呼段绍杜，称他是社区的“活招牌”。

2001年，段绍杜从部队退伍参加公安工作，他立足基
层，扎根社区，用忠诚与担当兢兢业业为基层群众排忧解
难，被辖区群众形象地称为社区“活地图”“民情通”。

红星社区地处火车南站最繁华地段，流动人口多，管理
难度大。段绍杜秉承着军人的气质和作风，立足本职、扎根
社区，始终把群众满意当做自己本职岗位永恒的追求，精心
耕作好自己的“责任田”，扎实有效地开展公安基础工作。

今年10月底，红星社区有老龄群众来到社区警务室求
助，称自己办理社保遇到难题，请求帮助。段绍杜得知这一
情况后，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忙处理，陆续帮助100余名老
人办理了社保申请，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受到了辖区群
众的广泛赞誉。

11月16日，段绍杜在值班时接到两位上海籍老人的报
警求助，称自己一行8人在上海某旅行社办理“醉美湘南”
拍摄10天之旅的旅行，行程到达邵阳市后，因上海旅行社
与当地旅行社纠纷导致无法对接。

接到求助后，段绍杜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积极
与旅行社联系。当晚22时许，通过段绍杜与旅行社的积极
沟通，终于圆满解决了郑某等 8 位上海老人的后续旅程。
老人们回程后特意寄来了一封亲手写的感谢信，以此表达
对段绍杜由衷的感谢之情。

做百姓心中的“守护神”
——记大祥公安分局社区民警段绍杜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12
月3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实战大练兵顺
利通过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考评组考评，
100%通过考核。

考评中，考评组同志用现场测试、查
阅台账和随机访谈方式，对市交警支队
实战大练兵进行考核。在市公安局公安
机关基本技能考核考点，考评组对参加 5
米枪械快速射击考核项目的民警全部取

得优异的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市
体育中心男警 1000 米女警 800 米体能达
标测试现场，考评组对考核民警冒雨竞
跑精神进行现场表扬。

为搞好实战大练兵工作，市交警支队从
搞好县域警务工作开展、乡镇交警中队建
设、交警队伍规范管理、实战大练兵工作开
展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工作入手，扎实有效
地推进工作开展，得到考评组的充分肯定。

交警：实战大练兵100%通过考核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颜彬） 12
月4日，市司法局组织开展首次青年理论学习小组读书会，
来自该局机关15名青年干部齐聚一堂，共话读书感悟，畅
谈青春梦想。

读书会以“学习五中全会精神，肩扛使命跋涉光明”为
主题，邀请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令超为青年干部
讲课。

曾令超曾任新宁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1981年12
月12日，曾令超带领法院新招收的4名干部去县人民医院
体检时，一个腰缠炸药的歹徒正挟持着医院的一名收费
员。身为法官的曾令超没有丝毫犹豫，挺身而出，可亡命歹
徒却在此刻拉响炸药，一声巨响之后，歹徒与那名收费员当
场身亡，曾令超则倒在了血泊之中。当休克了三天三夜的
曾令超从死亡线上苏醒后，那双明亮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世
上万物。但失明的曾令超并没有消沉，他毅然拿起笔开始
了文学创作。在妻子蒋妹的帮助下，他勤奋笔耕，近40年
来，先后发表作品近 300 万字，成为全国一级作家。1999
年，曾令超全家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2003年，曾令超
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2016年，他家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曾令超在讲课中结合自身经历启发青年干部们要坚持
奋斗，牢记使命，努力学习，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虽然我
已失明40个年头了，但一直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心中有光
明，没有迷失过前进的方向。”曾令超说。

据悉，该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将常态化组织开展好书
推荐、专题研读、青年讲座、拓展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全国模范引领司法干警理论学习

为全面推进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会战工作，全市
交警部门统一部署，围绕重点车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密
集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图为12月6日大祥交警大队整
治酒驾违法行为。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星
通讯员 孙晓兰） “检察官，我想
咨询下，我自家栽种的林木也不能
随意砍伐吗？”“捕捉野生蛇、青蛙触
犯法律吗？”“能多给我们普及相关
法律知识吗？我真担心触犯了法律
而不自知啊。”12月4日是国家宪法
日，为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全民法治
观念，大祥区人民检察院创新工作
方式，积极“走出去”，开展以“学习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新时代法律
监督”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

活动当天，该院派出干警深入
雨溪街道唐四社区，组织社区志愿
者代表召开座谈会。会上，检察干
警向社区志愿者代表面对面宣传宪
法知识和检察机关职能，宣传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等方面的法律及工作情况，鼓励群
众积极提供涉黑涉恶和公益诉讼相
关线索。

同时，干警们结合自身所办的案
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多角度宣讲
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多
为广大群众提供快速、便捷、多样化
的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
治建设，推进社区依法治理。

“现在推行依法治国，大祥区人
民检察院举办的法治宣传进社区活
动很及时、很有必要，法制宣传内容
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需求，让我
们受益匪浅，我们老百姓也要好好
学习法律知识，在做到遵纪守法的
同时，也能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80岁的邓民国说。

“检察开放日”

送法进社区

继先后获得湖南省先进
检察院、湖南省检察机关扫黑
除恶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后，
11月20日，新邵县人民检察院
又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成为我市县域政法机关第一
个获此殊荣的单位。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且
去看看。

●凝聚合力

“‘众人拾柴火焰高’。该
院在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的过
程中，注重形成推进创建工作
的磅礴合力。”12月8日，新邵
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焦毕华介绍。

近年来，该院党组始终把
文明创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确立了“党组统一领导、职能
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各负
其责、全体人员积极参与”的
创建工作机制，认真落实牵头
抓总、组织协调、督导检查的
职责，成立了由检察长任组长
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
定了创建方案和工作规划，明
确目标，分步推进。

该院积极建立常态工作
机制，大力推进“两同两有两
建立”工作：即做到文明创建
与检察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
实；有监督、有考核；建立目标
责任和经费保障制度，建立考
核奖惩制度，将创建活动纳入
目标考核和绩效考评，与评先
选优、干部奖惩相挂钩。

利用电子屏幕滚动播放
创建宣传标语，在楼道、食堂
等适宜位置悬挂公益宣传画，
张贴温馨提示语，布置廉政文

化墙，给每位干警发送道德规
范宣传单、文明言行提示卡，
利用微信、微博传播文明风
尚。此外，还广泛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诚信守法”
主题征文、党史和法治知识竞
赛、廉政书画摄影展、“平安礼
赞”合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创
建活动，调动了全员创建热
情，形成了强大的创建合力。

●丰富内涵

“在我们单位工作，总感
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们奋
勇前进。”一名新进人员表
示。该院注重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营造浓郁的文明创建
氛围：评选“最美家庭”，开展
家庭美德教育；开展“道德讲
堂”，宣讲“人民满意的检察
官”先进事迹；开展“缅怀先
烈，不忘初心”清明祭扫烈士
陵园活动；组织开展“五四”青
年节志愿服务活动；“七一”建
党节组织党员干警赴红色教
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
织军转干部在“八一”建军节
开展“立志检察牢记使命”主
题座谈会；举行“12·4 国家宪
法日”宣誓活动；广泛开展岗
位练兵和业务竞赛，三年来组
织脱产培训100 余人次，70 余
人次受到省市县表彰奖励。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廉
政建设，锻造清正廉洁的过硬
检察队伍。该院党组自觉把
从严管党治党要求深度融入
各项检察工作，始终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该
院还抓住重要节点，强化对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的监督检
查；紧盯重点岗位和关键环
节，着力加强对司法办案活动
的内部监督；常态化开展检务
督察，使从严教育、从严管理、
从严监督成为新常态。

文明创建需要美丽环境支
撑。该院筹资建造有树荫、有
草坪、有花香的绿色庭院；建成
了湖南省检察机关档案管理

“省特级”；完善文体活动设施，
建设了乒乓球室、台球室，购置
了功能齐全的健身器材；开展

“光盘行动”，形成“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良好风尚；坚持

“一二三四五六人文关怀工
程”，即每年组织一次免费体
检、每年为干警购买两本图书、
每年组织三次文体活动、开展
四类慰问（生日慰问、退休干部
年满 80 周岁慰问、春节慰问、
生病住院慰问）、坚持“五必访”

“六必谈”制度；关爱青年干警，
改造青年干警公寓。

●打造品牌

立足本职，依法严厉打击
各种严重刑事犯罪，2018年以
来，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1200余件1700余人，批准逮捕
900 余件 1300 余人 ，不批捕
300余件400余人；受理审查起
诉案件 1600 余件 2400 余人，
审 查 起 诉 1300 余 件 1800 余
人 ，不 起 诉 300 余 件 400 余
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检察
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
着重要责任”新理念，共办理
公益诉讼案件近 80 件。“我院
检察业务运行指标和办案质
效稳居全市检察机关第一方

阵，案件质量连续 8 年位居全
市检察机关先进行列。”焦毕
华介绍。

该院联合相关部门出台
未检工作 6 项机制，积极开展
法制宣传活动，加大事前预防
力度，探索建立“空中法制课
堂”，提高未成年人法律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今年7月，该
院驻思源实验学校“七彩花
开”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揭牌
启用，同时，联合公安、法院、
司法、教育局等部门开展的法
制进校园“半月巡讲”活动启
动，更深入、更全面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工作好不好，群众说了
算。”该院建设检察服务大厅，
将民生热线、控告申诉、司法
救助、检务查询和检务公开等
与群众工作有关的职能进行
整合；坚持文明接待，建立健
全检察长接待日制、首办责任
制，与政府信访部门实现工作
对接，依法妥善处理涉检来信
来访，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连续10年保持
全省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荣誉；积极打造乡镇检察联络
室工作新平台，在人口相对集
中、社情民意较为复杂的 5 个
中心乡镇设立了检察联络室，
把法律监督和服务群众的触
角延伸到了基层；持续有力推
进精准扶贫，对帮扶的贫困乡
村加强村社道路、村部等基础
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建设光伏
发电等项目，开展“送法下
乡”，指导和监督村务公开，推
动农村法制建设；参与全县范
围“三大整治攻坚战”。

忠诚担当铸检魂
——新邵县人民检察院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李享意 王小军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邵阳县公安局在振羽广场举行法治宣传活动。当日，民
警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向过往群众进行宪法宣传。同时，该局针对
年底侵财案件频发，加强盗窃、诈骗等侵财案件防范知识宣传。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张洋 摄影报道


